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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反法 走私进口正品洋酒的，在达到刑事起刑点之后，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该等行为，是否损害了国

内市场竞争秩序，是否损害了中国总经销商的竞争利益，是否应当承担不正当竞争的民事责任，往往会有不同

的观点。近期，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一起因走私进口洋酒所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作出了（2024）粤03
民终35610号民事判决，给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观点。

案情概要

原告保乐力加（中国）贸易有限公司，根据马爹利、芝华士、百龄坛相关洋酒品牌的授权，作为中国大陆市场

的独家进口及总经销商，长期进口和分销涉案三款洋酒。在案证据显示，原告通过建立经销网络、发布广告、

聘请明星代言、赞助音乐会、打击假货等形式多样的经营活动，促进了涉案洋酒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案情示意图）

2020年11月至2021年7月，被告陈端豪委托被告深圳市全通宝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称“全通宝公司”）代为
办理报关包括马爹利、芝华士、百龄坛及其他品牌在内的酒类产品进口事宜。通过制作虚假贸易合同、发票等

报关单证资料及以谐音方式翻译洋酒品名等方式，被告走私进口了大量酒类产品。被告陈端豪在刑事案件中陈

述，货物进口通关后，会安排人从仓库拉货，给国内客户送货；其主要意图在于“赚取中间差价”；进口洋酒的
获利，都是用其私人账户。经审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陈端豪、全通宝公司以及全通宝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罗炎坤，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并判处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经专业评估公司评估，案涉走私进口

的马爹利、芝华士、百龄坛洋酒，所涉市场批发总价超过1300万元。

在相关刑事判决生效后，原告提起本案不正当竞争诉讼。原告认为，被告以违反刑法的手段走私进口洋酒，不

正当获取价格竞争优势，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条。被告辩称，其虽为偷逃税款而在海关低价申报进口，但并未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属于不正当

竞争行为；被告还辩称，其已经承担刑事责任，不应再承担民事责任。

经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并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违反了

反不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并判令该案货主陈端豪，全通宝公司（报关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罗炎坤、唯一

股东李冠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5万元。生效判决的主要观点是：1.被诉行为直接影响了原告作为合法进口商和
总经销商的市场地位，对其市场份额和销售利益造成了实质性损害；2.走私过程中的行为已经为后续的低价销
售提供了条件，报关公司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行为的一部分；3.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并不冲突，承担了刑事责
任的，仍需对其不正当竞争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案件评述

长期以来，对于走私进口行为，其行为人在被判处刑事责任后，鲜有再被追究民事责任的先例。其重要的原因

在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给此类行为定性，尚无可参考的典型案例。笔者认为，本案判决作出了开创性的探

索，为人民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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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如何处理本案被诉行为，知识产权专门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并未作特别规定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经营者扰乱市场
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

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结合本案被诉具体行为可知，
在没有其他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且只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框架下进行推理分析。

2、原告享有合法的竞争利益，具有相应的竞争优势

在案证据显示，原告就作为涉案三品牌洋酒的中国大陆地区总经销商，经长期耕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分销

体系，并持续进行各种宣传推广活动，例如聘请谢霆锋、冯德伦、华晨宇、张艺兴等明星进行品牌代言，赞助

草莓音乐节，与腾讯等进行合作，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和品牌推广，等等。因此，结合相关品牌方的独家总经销

授权，以及原告自己在产品分销、产品宣传推广等方面所积累的体系和资源，可以认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原

告对涉案三品牌商品的进口和销售，享有竞争性利益，并通过长期持续的经营，形成了相当的竞争优势。

3、被告实施的竞争行为，在手段上具有违法可责性

从价值取向上讲，反不正当竞争法鼓励竞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社会

总福利。有竞争，往往意味着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意味着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上的此消彼长。但是，恶劣

的、不公平的竞争行为，会破坏市场秩序，损害诚实经营者的利益，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故，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一条开宗明义“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但需要“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而，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经营
者应当“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就本案而言，本案被告已经因偷逃关税，触犯了《刑法》的走私普通货物罪，该罪名处于《刑法》分则第三

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项下。可见，被告为谋取市场竞争上的价格优势或利润优势，争夺交易机
会，采取法律所禁止的偷逃关税的方式，将相应产品运进中国大陆市场进行恶性竞争，其竞争手段明显违法。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此类以违反刑法的方式所实施的竞争行为，不为商业道德所容许和鼓励，亦更不应该

被竞争法所宽纵。

4、被告实施的竞争行为，在结果上导致原告竞争性利益受到了不正当的损害，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
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通常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市场上对特定品牌洋酒的需求量是大致稳定的。鉴于被告所实施的行为，其目的是

以获取“差价”为主要目的，其将涉案商品走私入境后，通常是以低于或等于原告以正常关税进口的产品进行销
售，这必然会不正当地减损正品总经销商的市场份额。而且，低价销售所造成的市场份额侵蚀效果更加明显和

剧烈。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市场销售走私洋酒，亦不正当利用了原告长期经营推广涉案产品所形成的口碑优

势，不正当降低了自己的营销成本。故，被告的行为显然不正当地争夺了原告本应有的市场交易机会和市场份

额，不正当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和竞争优势。

大量走私进口洋酒并在中国大陆销售的竞争行为，不是全体经营者和消费者所期待的正常竞争行为，该等行为

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向消费者销售的走私酒，并没有完整合法的入境手续，会减损消费者享受

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的利益；而且一旦在运输、储藏和保管、使用等环节出现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形，消费者

利益无从及时获得充分地救济，而且极有可能会损及原告的市场声誉和市场交易机会。

因此，笔者认为，本案判决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立法目的。如此类行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则会不合

理地减轻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会不恰当地鼓励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去为了所谓的“差价”，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
秩序。

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原告保乐力加（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参与处理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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